




































































































中信江券釈板策略 6号集合資声管理汁剣

資声管理合同ネト充坊波

柳波編号 :

委托人:黄春方

身分II号 :******************

管理人:中信II券股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末明

住所:庁木省深り|1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吋代庁場 (二期 )北座

托管人:中信銀行股分有限公司恵行菅立部

負責人:朱加麟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27号投資庁場 A座

墜千 :

1、 管理人、托管人、委托人三方千  年  月  日就 “中信II券釈扱

策略 6号集合資声管理ittJ"(以下称 “資管iftJ")釜署 《中信II券釈扱策略

6号集合資声管理汁剣資声管理合同》 (以下筒称 “資管合同");

2、 北京歌隼有銭屯祝同絡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称 “歌隼有銭 ")似♯公升

友行 A股股分 (以下称 “本次 1卜公升友行");

3、 管理人与歌隼有銭干 2015年 3月 6日釜署 《北京歌隼有銭屯祝同絡股倫

有限公司ゴト公升友行股分之汰賄切波ヽ》井干 2015年 7月 20日 釜署 《北京歌隼有

銭屯祝同絡股伶有限公司♯公升友行股分之決殉跡波的ネト充切波》(以下合称“汰

殉柳波"),管理人以資管it支J項下資金逃行決賄 ,管理人似代理委托人決賄歌

隼有銭本次ゴト公升友行的 A股股扮 (以下称 “本次決吻 ")。

根据中国ilE監会的要求 ,委托人、管理人以及托管人径祢商一致 ,送成以下

ネト充条款,以資共同遵守履行 :

７
ど
れ



1、 委托人晩決管理人己在歌隼有銭就本次♯公升友行事項停牌期同告知本

次汰賄事宜,委托人同意通道決賄資管汁支J参与歌隼有銭本次♯公升友行。

2、 在管理人与委托人祢商井釜署相美資管合同期同,管理人己将咳事項依

照有美法規告知托管人及委托人。

3、 委托人力本次友行対象的最終受益人。委托人与管理人及管理人美咲方

元美咲美系,且元其他利益安‖F,管理人及其美咲方亦未炊委托人就資管it支J保

取任何不正当利益。管理人及管理人美朕方没有亦不会達反 《IIE券友行与承梢管

理亦法》第十六条等有美法規的規定,没有亦不会直接或同接対参与汰賄公司♯

公汗友行的資管声品及其委托人提供財努資助或ネト僕。

4、 管理人碗汰上述資声管理it支J己按照 《iI券公司集合資声管理立努実施

網只J》、《II券投資基金法》、《iI券公司客戸資声管理並努管理亦法》、《II券公司

定向資声管理立努実施劉只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理相美各案手察;上述資声管

理汁丸J参与本次友行,不存在達反法律法規的情形。

5、 委托人承諾以自有資金決賄資管汁支J,決賄資金不存在宣接或同接来源

千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末及実際控制人、董事、盗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前

述主体美咲方的情況,亦不存在直接或同接来源干管理人及管理人的美朕方的情

況。委托人就決殉林的股票不存在接受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末及実際控制

人以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亦不存在接受管理人及

管理人美咲方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

6、 委托人承堵最終出資不包含任何柾梓融資結杓化没it声品,不存在分級

収益等結杓化安‖卜。

7、 委托人、委托人控股股末、委托人実際控制人与歌隼有銭及其控股股末、

実際控制人不存在美朕美系及其他利益安引F。

8、 委托人、委托人控股股末、委托人実際控制人、管理人与歌隼有銭 5%

以上股末之同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劫安‖卜。

9、 委托人承諾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国II監会核准后、友行方案千中国iI監会

各案前,管理人格向委托人出具歌隼有銭本次ゴト公升友行的承梢机杓友出的 《数

款通知事》,委托人庄按照管理人要求在友行方案千中国II監会各案前及吋向資

管汁支J敗声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保 LE資管汁支J能按吋足額支付決賄倫款。如委托

一
ｌ
ｈ
卜
　
　
　
“
■
Ｊ
Ｉ
マ
　
　
】「
、
・“



人未能按前述承堵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将按照資管合同依法承担相庇責任。

10、 委托人承諾如因委托人原因使得管理人未能依照双方跡波釣定按吋、有

数釜署資管合同或其他成立手鉄,或未能碗保委托資金己支付至資管汁丸J的寺用

敗戸井随吋可用千支付決賄対倫,或未能依照跡波豹定完成資管if支J項下委托資

声寺用敗戸升立、資管合同或任何其他渉及資管汁支J合法合規的監管程序,早致

資管汁支J不能有数成立 ,只J杓成委托人達釣,委托人前期通述管理人向歌隼有銭

支付的保II金不予退述,由歌隼有銭没1文 ,同吋承担因委托人達豹給管理人、歌

隼有銭造成的其他損失。

H、 委托人承諾本次♯公汗友行対象汰殉的股票自友行結束之日起三十六企

月内不得上市交易,在本次ゴト公升友行汰殉股倫鎖定期内,委托人不宣接或同接

特性、反押或以其他方式姓分其所持有的咳資声資管声品倫額及枚益。

12、 本ネト充跡波系対三方己釜署的 《資管合同》的ネト充,系 《資管合同》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除本跡波男有豹定外,其他内容以 《資管合同》力准。

13、 如元男行況明,本ネト充跡波所使用的用悟或定文具有与 《資管合同》中

同一用悟及定文相同的含文。

14、 本ネト充跡波自管理人、托管人、委托人三方法定代表人/負責人或其授

板代表釜字或蓋章井加蓋公章/合同寺用章后成立井生数。本ネト充柳波一式 8分 ,

管理人、托管人各持有 1分 ,乗J余交由管理人用千扱相美監管机杓等使用,毎分

具有同等法律敏力。如有未尽事宜,由三方男行跡商碗定。

(以下元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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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天元正文,力 《中信iI券釈扱策略6号集合資声管理汁支J資声管理合同ネト充

柳波》釜字頁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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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元正文2カ 《中債II券釈扱策略6号集合資声萱理汁丸J資ま管理全国ネト充

協波》釜字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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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元正文,力 《中信iIE券釈扱策略6号集合資声管理汁えJ資声管理合同ネト充

称波》釜字頁 )

托管人 (蓋章):中

負責人或授枚代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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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江券釈扱策略 6号集合資声管理汁剣

資声管理合同ネト充坊波

跡波編号 :

委托人:戚畑仁

身分IIE号 :******************

管理人:中信iIE券股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末明

住所:声末省深別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吋代庁場 (二期 )北座

托管人:中信銀行股分有限公司恵行菅立部

負責人:朱加麟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27号投資声場 A座

墨千 :

1、 管理人、托管人、委托人三方千  年  月  日就 “中信II券釈扱
策略 6号集合資声管理it支J"(以下称 “資管ittJ")釜署 《中信江券釈板策略
6号集合資声管理汁支J資声管理合同》 (以下称 “資管合同");
2、 北京歌隼有銭屯祝同箸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称 “歌隼有銭 ")似 1卜公汗

友行 A股股f/1(以 下称 “本次♯公升友行");

3、 管理人与歌準有銭千 2015年 3月 6日釜署 《北京歌隼有銭屯祝同絡股分

有限公司♯公升友行股扮之決胸初、波》井干 2015年 7月 20日 釜署 《北京歌隼有

銭屯祝同絡股分有限公司♯公升友行股分之決胸称波的ネト充切、波》(以下合称“汰

殉跡波"),管理入以資管汁支J項下資金避行決殉 ,管理人似代理委托人決胸歌
隼有銭本次♯公升友行的 A股股分 (以下称 “本次決胸 ")。

根据中国iI監会的要求 ,委托人、管理人以及托管人径祢商一致 ,送成以下

ネト充条款,以資共同遵守履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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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委托人碗汰管理人己在歌隼有銭就本次ゴト公汗友行事項停牌期同告知本
次決賄事宜,委托人同意通述汰胸資管汁支J参与歌隼有銭本次非公汗友行。
2、 在管理人与委托人坊商井釜署相美資管合同期同,管理人己将核事項依

照有美法規告知托管人及委托人。

3、 委托人力本次友行対象的最終受益人。委托人与管理人及管理人美朕方
元美朕美系,且元其他利益安封F,管理人及其美咲方亦未炊委托人就資管if支J媒
取任何不正当利益。管理人及管理人美咲方没有亦不会達反 《証券友行与承鎖管
理亦法》第十六条等有美法規的規定,没有亦不会直接或同接対参均決胸公司1ト
公汗友行的資管声品及其委托人提供財努資助或ネト僕。

4、 管理人碗決上述資声管理汁支」己按照 《II券公司集合資声管理立努実施
細只J》、《II券投資基金法》、《iI券公司客声資声管理立努管理亦法》、《II券公司
定向資声管理立各実施細ス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理相美各案手数;上述資声管
理汁支J参与本次友行,不存在達反法律法規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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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委托人承堵最終出資不包含任何柾粁融資結杓化没汁声品,不存在分須
牧益等結杓化安‖F。

7、 委托人、委托人控股股末、委托人実際控制人与歌隼有銭及其控股股末、

実際控制人不存在美咲美系及其他利益安引F。

8、 委托人、委托人控股股末、委托人実際控制人、管理人与歌隼有銭 5%
以上股末之同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動安引F。

9、 委托人承諾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国II監会核准后、友行方案千中国江監会        :
各案前,管理人将向委托人出具歌隼有銭本次 1卜公汗友行的承消机杓友出的 《数
款通知事》,委托人度按照管理人要求在友行方案干中国II監会各案前及吋向資
管汁丸J敗戸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 ,保 iI資管 if支」能按吋足額支付扶賄倫款。如委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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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能按前述承堵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将按照資管合同依法承担相座責任。
10、 委托人承諾如因委托人原因使得管理人未能依照双方祢波豹定按吋、有

数釜署資管合同或其他成立手銭,或未能碗保委托資金己支付至資管if支J的寺用

敗戸井随吋可用千支付決賄対倫,或未能依照跡波豹定完成資管汁支」項下委托資

声寺用敗戸升立、資管合同或任何其他渉及資管it支J合法合規的監管程序,早致

資管汁支J不能有数成立 ,只J杓成委托人達豹,委托人前期通述管理人向歌隼有銭

支付的保II金不予退述,由歌隼有銭没1文 ,同吋承担因委托人達豹給管理人、歌

隼有銭造成的其他損失。

H、 委托人承堵本次♯公汗友行対象汰胸的股票自友行結束之日起三十六令

月内不得上市交易,在本次ゴF公升友行決殉股倫鎖定期内,委托人不直接或同接

特性、反押或以其他方式処分其所持有的核資声資管声品分額及枚益。

12、 本ネト充跡波系対三方己釜署的 《資管合同》的ネト充,系 《資管合同》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除本跡波男有釣定外,其他内容以 《資管合同》力准。
13、 如元男行悦明,本ネト充跡波所使用的用悟或定文具有与 《資管合同》中

同一用悟及定文相同的含文。

14、 本ネト充跡波自管理人、托管人、委托人三方法定代表人/負責人或其授

枚代表釜字或蓋章井加蓋公章/合同寺用章后成立井生数。本ネト充跡波一式 8分 ,

管理人、托管人各持有 1分 ,剰余交由管理人用干扱相美監管机杓等使用,毎分

具有同等法律敏力。如有未尽事宜,由三方男行跡商碗定。

(以下元正文 )



(此頁元正文,力 《中信iI券秋板策略6号集合資声管理士支J資声管理全同ネト充

跡波》釜字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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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元正文,力 《中信IIE券秋板策略6号集合資声管理汁支J資声管理合同ネト充
切ヽ波》釜字頁 )



柳波》釜字頁 )

托管人 (蓋章):

負責人或授枚代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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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江券臭瀬豊号定向資声管理汁剣

資声管理合同的ネト充跡波

跡波編号 :

委托人:河北以蛉医豹集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異以蛉

住所: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 238号

管理人:中信江券股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木明

住所:声木省深〃‖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吋代庁場 (二期 )北座

托管人:中信銀行股分有限公司息行菅並部

負責人:朱加麟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27号投資庁場 A座

基干 :

1、 管理人、托管人、委托人三方千 2014年 12月 就中信IIE券臭瀬萱号定向

資声管理汁剣 (以下称 “臭瀬萱号資管汁支J")釜署了 《中信II券臭瀬萱号定向
資声管理汁支J資声管理合同》 (以下称 “臭瀬萱号資管合同"),管理人千 2015
年 2月 26日 就 “中信II券秋板策略 6号集合資声管理汁支J"(以下称 “6号資
管汁支J"与臭瀬萱号資管汁支J合称 “資管汁丸J")与托管人釜署 《中信証券釈扱
策略 6号集合資声管理汁剣資声管理合同》 (以下称 “6号資管合同",与臭瀬
萱号資管合同合称 “資管合同"),臭瀬萱号資管汁支J管理人同力 6号資管汁丸J
管理人,臭瀬一号資管it支J投資千 6号資管汁支J:

2、 北京歌隼有銭屯祝円絡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称 “歌隼有銭 ")似 1卜公牙
友行 A股股分 (以下称 “本次ヨト公牙友行"):

3、 管理人与歌隼有残千 2015年 3月 6日 釜署 《北京歌隼有銭屯祝円絡股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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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公升友行股分之決賄跡波》,井千 2015年 7月 20日 釜署 《北京歌隼

有銭屯祝同絡股分有限公司1卜公升友行股分之決賄祢波的ネト充跡波》 (以下合称

“決賄跡波"),管理人以 6号資管汁えJ項下資金避行決賄,管理人似代理委托
人決胸歌隼有残本次ゴト公升友行的 A股股分 (以下称 “本次汰賄 ")。

根据中国II監会的要求 ,委托人、管理人以及托管人径跡商一致 ,送成以下

ネト充条款,以資共同遵守履行 :

1、 委托人碗汰管理人己在歌隼有銭就本次JF公升友行事項停牌期同告知本

次汰殉事宜,委托人同意通述汰殉資管it支J参与歌隼有銭本次J卜公升友行。

2、 在管理人与委托人跡商井釜署相美資管合同期同,管理人己将咳事項依
照有美法律法規告知托管人及委托人。就委托人本次通述資管汁支J決殉事宜,己

径委托人内部決策机杓批准同意。

3、 委托人力本次友行対象的最終受益人。委托人与管理人及管理人美咲方

元美咲美系,且元其他利益安‖F,管理人及其美咲方亦未炊委托人就資管汁支J媒

取任何不正当利益。管理人及管理人美咲方没有亦不会達反 《II券友行与承硝管

理方法》第十六条等有美法規的規定,没有亦不会宣接或同接対参 LJ●汰賄公司♯

公升友行的資管声品及其委托人提供財雰資助或ネト僕。

4、 管理人碗決上述資声管理汁支J己按照 《iI券公司集合資声管理立努実施

劉只J》、《II券投資基金法》、《II券公司客戸資声管理立努管理方法》、《iI券公司

定向資声管理立努実施劉只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理相美各案手数 ;上述資声管

理il支J参与本次友行,不存在達反法律法規的情形。

5、 委托人承堵以自有資金或合法等集的資金決殉資管汁支J,汰胸資金不存

在直接或同接来源千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末及実際控制人、董事、監事、

高象管理人員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情況,亦不存在宣接或同接来源千管理人及管

理人的美咲方的情況。委托人就汰殉林的股票不存在接受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

股股京及実際控制人以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亦不

存在接受管理人及管理人美朕方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

6、 委托人承芳最終出資不包含任何柾粁融資結杓化没汁声品,不存在分微

1文益等結杓化安引F。

7、 委托人、委托人控股股末、委托人実際控制人埼歌隼有銭及其控股股奈、



実隊控制人不存在美朕美系及其他利益安引F。

8、 委托人、委托人控股股末、委托人実際控制人、管理人与歌隼有銭 5%
以上股京之同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功安劇卜。

9、 委托人承堵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国II監会核准后、友行方案干中国江監会

各案前,管理人将向委托人出具歌隼有銭本次ゴト公升友行的承硝机拘友出的《数

款通知事》,委托人庇按照管理人要求在友行方案千中国江監会各案前及吋向資
管ittJ敗声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保 II資管汁支J能按吋足額支付汰胸倫款。如委托

人未能按前述承堵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将按照資管合同依法承担相庄責任。
10、 委托人承堵如因委托人原因使得管理人未能依照双方跡波釣定按吋、有

敷釜署資管合同或其他成立手数,或未能碗保委托資金己支付至資管it支J的寺用

敗戸井随吋可用千支付汰胸対伶,或未能依照跡波豹定完成資管汁支」項下委托資

声寺用敗戸汗立、資管合同或任何其他渉及資管it支J合法合規的監管程序,早致

資管汁丸J不能有数成立,只J杓成委托人達釣,委托人前期通述管理人向歌隼有銭
支付的保iI金不予退述,由歌隼有銭没牧,同吋承担因委托人達豹給管理人、歌
隼有銭造成的其他損失。

H、 委托人承諾本次1卜公汗友行対象決賄的股票自友行結束之日起三十六令

月内不得上市交易,在本次♯公升友行決賄股分鎖定期内,委托人不直接或同接

特性、反押或以其他方式赴分其所持有的核資管it支J扮額及枚益。

12、 本ネト充称波系対三方己釜署的 《資管合同》的ネト充,系 《資管合同》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除本跡波男有釣定タト,其他内容以 《資管合同》力准。
13、 如元男行悦明,本ネト充跡波所使用的用悟或定文具有与 《資管合同》中

同一用活及定文相同的含文。

14、 本ネト充称波自管理人、托管人、委托人三方法定代表人/負責人或其授

枚代表釜字或蓋章井加蓋公章/合同寺用章后成立井生数。本ネト充跡波一式 8分 ,

管理人、托管人各持有 l分 ,乗J余交由管理人用干扱相美監管机杓等使用,毎分

具有同等法律敏力。如有未尽事宜,由三方男行称商晩定。

(以下元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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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元正文,力 《中信ilF_券臭瀬萱号定向資声管理汁支J資声管理合同的ネト充りJヽ

次》釜字り〔)

委托人 (蓋章):河北以蛉医蒟集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杖代表
=

年  月  日

庁

、
ヽ
し

ノ



(此更元正文,力 《中信II券臭瀬萱号定向資声管理it支J資声管理合同的ネト充祢

波》釜字頁 )

公司

法定

年  月

劇
留

ｄ

イ

ー

ー

「

１

１

１

月

管理人 (孟章):

マ‐　　　　　　　　い出出川　　“一

載
¨

が
，電

η
ゥ
ル
ソ



(此頁元正文,力 《中信ilE券臭瀬萱号定向資声管理汁支J資声管理合同的ネト充切

波》釜字頁 )

托管人 (蓋章 ):

負責人或授枚代表:

年 月  日

、

１

‐

Ｊ

ノ

ヽ

”

ノ


